
宜宾学院“专升本”招生录取工作管理规定

根据历年四川省教育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选拔优秀专科毕业生进入本科阶

段学习的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宜宾学院“专升本”招生录

取工作管理规定。

一、组织领导与监督管理

1.“专升本”工作领导小组

“专升本”工作领导小组由院长、相关副院长，以及纪委、监审处、学生处、

招就处、教务处等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负责按照省教育厅要求制定学校“专升

本”工作实施办法，研究处理“专升本”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审定上报省教育厅

的“专升本”预录取名单，检查监督“专升本”工作实施全过程等。

2.领导小组下设“专升本”工作办公室，挂靠教务处，由教务处处长任办公

室主任。

“专升本”工作办公室负责完成“专升本”各项具体工作。

二、选拔对象

校内“专升本”：我校全日制普通专科应届毕业生。

跨校“专升本”：对口专科学校相应专业全日制普通专科应届毕业生。

三、报名条件

1.在校期间政治思想表现优秀，无违纪处分；

2.学习成绩优秀，所有已修课程均合格；

3.身心健康。

四、选拔比例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每年“专升本”规定比例，确定各校、各专业预录取名额。

五、校内“专升本”工作步骤及实施办法

1.报名申请

凡是符合报名条件的应届专科毕业生均可自愿报名。

2.缴纳报名考试费

（1）收费标准

根据 2009 年《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教育收费



项目及标准的公告》规定，每名学生须缴纳专升本”报名考试费 80 元。

（2）缴费方式

按计财处规定的方式缴纳费用。

3.报名学生基础数据采集

按照教务处每年“专升本”实施办法规定的格式及要求采集报名学生基础

数据。

4.专升本选拔考试科目

序号 学科类别 考试科目

01 文科 大学计算机基础、大学英语、大学语文

02 理、工科 大学计算机基础、大学英语、高等数学

5.“专升本”考务按教务处制定的“专升本”考务工作手册执行。

6.形成综合排名

学生参加本校统一组织的“专升本”选拔考试后，教务处按选拔考试平均成

绩、平时课程成绩、操行平均成绩形成综合成绩，综合成绩加上学生平时的创新

创业成果加分、获奖加分、公共应用能力加分等形成总评成绩。形成总评成绩后，

由高到低排序，形成推荐名次。

7.预录取

学校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选拔品学兼优的应届专科毕业生升入本

科阶段学习。

根据省教育厅批准的指标数，按学生志愿，原则上依据总评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确定升入本科阶段继续学习的学生名单。总评成绩相同时，按统计的平时课

程平均成绩排名的先后顺序录取。预录取名单经学校“专升本”工作领导小组审

定后，在校园网上公示，公示无异议，通过录取系统报省教育厅审批。

对入伍并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专科毕业生，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从全日制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中征集新兵工作的通知》（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总参谋

部、总政治部【2002】参联字 1 号，2002 年 9 月 10 日发布）文件精神，可实

行免试录取。

预录取学生在省教厅批复前，暂缓办理毕业手续。省教厅批复录取后，按学

校规定办理毕业手续。

六、跨校“专升本”相关工作



1.我校“专升本”对口学校应成立“专升本”工作领导小组，与我校共同商

定每年跨校“专升本”工作具体实施方案。领导小组名单及实施方案由双方同时

存档。

2.根据双方签订的“专升本”工作协议，确定每年“专升本”计划，并在规

定的时间由我校将计划报省教厅。

3.我校统一组织“专升本”考试，考试科目和考试大纲按我校规定执行。我

校每年将派出巡视员到各对口专科学校“专升本”考场进行巡视。各对口专科学

校按省级考试规范设置“专升本”考场，按我校“专升本”考务工作手册要求完

成相关考务工作。考试成绩应书面通知学生本人。

4.各对口专科学校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负责依据学生选拔考试成

绩和在校期间学业，择优推荐升入本科阶段继续学习的预录取学生名单。预录取

推荐学生名单应在各对口专科学校校内显著位置或校园网公示无异议后，送我校

进行预录取，再由我校统一报省教厅审批。

5.我校“专升本”学生录取通知书原则上由对口专科学校负责转发到学生本

人，录取学生的档案原则上由各对口专科学校派人送到我校。

七、“专升本”学生学籍管理

“专升本”推荐名单报省教育厅后，被推荐“专升本”的学生原则上不得

放弃“专升本”资格。经省教育厅批准，凡被录取的“专升本”学生，教务处填

发录取通知书。校内“专升本”学生办理入学手续后由教务处进行电子注册；跨

校“专升本”学生由教务处确认学生经教育部电子注册的专科毕业证书后，办理

入学手续，进行电子注册。

八、复查工作

“专升本”学生办理入学手续、进行电子注册期间，教务处将进行复查。若

发现学生出现重大违规违纪行为，其“专升本”资格即行取消。

九、考试费用

学校对监考、主考、巡视、考场布置、考场检查、出题、阅卷、阅卷值班、

成绩登录、监督、录取审核、公示、编报录取名额、校外专升本录取审核等工作

根据工作时间及工作强度发放费用。

十、投诉

我校及“专升本”对口学校教职员工、学生对我校组织开展的“专升本”



工作如有异议，可向我校纪委、监审处投诉。

十一、学校年度“专升本”工作实施办法

学校“专升本”领导小组按照省教育厅每年“专升本”工作相关文件要求，

根据本规定制定当年的“专升本”工作实施办法。

十二、未尽事宜，由“专升本”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